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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一、保荐工作概述 

1、现场检查情况 

2015 年 12 月 28 日和 2015 年 12 月 29 日，中信证券宋琛前往永辉超市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辉超市”或“公司”）进行 2015 年度持续督导现场检查。

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访谈、查看上市公

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查看公司相关的“三会”文件、查阅和复印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凭证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明细资料等方式，对永辉超市进行了现场检

查，并出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持续督

导现场检查报告》。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包括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

的制度、内控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等）情况 

保荐代表人保持关注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对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制度的

建立和执行情况进行现场核查时，注意到： 

（1）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2）公司 2015 年度不存在因违反信息披露法规及未履行报告义务受到中国

证监会公开批评或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况； 

（3）公司最近 3 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最近 3 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重大遗漏或误导性内容； 

（5）公司内部机构设置和权责分配科学合理； 

（6）对部门或岗位业务的权限范围、审批程序和相应责任等规定明确合规； 

（7）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构成、履行职责合规； 

（8）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估与事实

相符； 

（9）公司的风险评估和控制措施均被有效执行。 

3、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公司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使用、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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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向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发行股份涉及收购资产的管理和监督等

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公司较好执行了这些规章制度。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IPO 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3 年 9 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5 年 3 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

况（单位：人民币万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招商银行福州东水支行 591902093410613 定期、活期 13,612.18 

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 418269707913 定期、活期 76,234.70 

中国建设银行福州城南支行 35001880007052553379 定期、活期 17,616.92 

合计 
  

107,463.80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2,233.88 万元（其中 2015

年度利息收入 2,233.88 万元），扣除手续费 2.06 万元（其中 2015 年度手续费 2.06

万元）。 

保荐机构定期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被严格执

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顺利推进；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得到有效执行。 

4、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情况 

2015 年度公司共召开 15 次董事会，1 次年度股东大会和 2 次临时股东大会。 

保荐人详细了解了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召开情况，公司职能机构能认真履

行职责，积极参与公司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注重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5、检查公司年度股权变动情况 

（1）分红及股本转增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3,254,435,640 股为基数，拟向公司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人民币（含税），共分配 488,165,346 元；2014 年度

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2015 年 7 月 16 日，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完毕。 

（2）非公开发行 

2014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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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请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2014 年 8 月 28 日，永辉超市

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

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2015 年 2 月 6 日，

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永辉超市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2015 年 3 月 12 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核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66 号）。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永辉超市

向牛奶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13,100,468 股，每股面值人

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7.00 元，永辉超市共计募集货币资金

人民币 5,691,703,276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21,008,977.25 元，永辉

超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670,694,298.75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813,100,468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4,857,593,830.75 元。 

2015 年 4 月 2 日，本次发行的 813,100,468 股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

续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2015 年 8 月 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按认购协议向江苏圆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江苏京

东邦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牛奶有限公司、张轩松等四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

行股数为 717,694,946 股。2015 年 9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等相关议案。 

6．保荐机构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关于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通过资料审阅、沟通访谈、现场核查等多种方式对永辉超市募集资

金的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重点核查，根据核查结果，中信证

券认为： 

“永辉超市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管

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2）关于第三期调整 IPO 募集资金项目之一《连锁超市发展项目》一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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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实施地点、第七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及有关节余

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并将部分节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发表

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门店地点变更及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并将部分节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中信证券对永辉超市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门店地点变更及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并将部分

节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3）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第一期以 2014 年募资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核查了永辉超市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第一期以

2014 年募资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等情况。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在保障募集资金项目进展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及第一期以 2014 年募资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流动资金贷款，降低财务费用支出，确保公司和

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且不会对公司日常运营

产生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形。该事项已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保荐机构同意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第一期以 2014 年募资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资金。 

7、保荐机构向上交所报告情况 

保荐机构于 2015 年 4 月向上交所报送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辉

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保荐机构于 2015 年 4 月向上交所报送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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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意见》。 

保荐机构于 2015 年 4 月向上交所报送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辉

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保荐机构于 2015 年 5 月向上交所报送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辉

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第一期以 2014 年募资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保荐意见》。 

保荐机构于 2015 年 12 月向上交所报送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辉

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二、保荐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成员对公司历次信息披露文件均进行了审阅，对其中涉

及到定期报告公告及保荐人需出具保荐意见的相关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并将审

阅意见及时反馈给公司，并将信息披露文件和相关三会会议资料作为持续督导底

稿归档。 

根据保荐人对公司三会文件、会议记录的检查，并通过与指定网络披露的相

关信息进行对比和分析，公司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活动，依法

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确保各项重大信息披露及时、准确、真

实、完整，保证所有股东获得信息机会平等。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交所

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报告的事项 

经保荐机构审慎核查，永辉超市 2015 年度未发生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

报告的重要事项。 

 

四、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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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度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庄玲峰  宋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